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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第九條條文勘
誤表

更正後文字

第六條 大學系統置系統主席一

人，由系統內各學校現有人員

兼任，綜理系統校務與聯合發

展相關事宜，執行系統委員會

之決議，對外代表大學系統 。

前項大學象統主席為無給職＂

任期不得逾四年，期滿得續聘一
，ι R 
弓丸 。

第一項大學系統主席由~統

委員會推遲，報教育部或其所屬

地方政府核准後聘任之 。

本辦法中華民圈一百十一年

十月二日 修正生效前， 已依前

項規定核准續聘逾一次之大學

系統主席，得兼任主任期屆滿 I!

不受第二項規定限制 。

房、列文字
第六條 大學系統置系統主席一

人，由系統內各學校現有人員

兼任，綜理系統校務與聯合發

展相關事宜，執行系統委員會

之決議，對外代表大學系統 。

前項大學系統主席為無給職 I!

任期不得逾四年，期滿得續聘一
，ι 
弓A、．

第一項大學系統主席由系統

委員會推遷，報教育部或其所屬

地方政府核准後聘任之 。

本辦法中華民國 l1 l 年 9 月
30 日修正生效前，已依前項規

定核准續聘逾一次之大學系統
主席，得兼任至任期屆滿，不

受第二項規定限制 。

第九條 大學系統運作所需經費︱ ﹔第九條 大學系統運作所需經費

由參與系統之各學校提撥文應卡 由參與系統之各學校提撥文應 P

大學系統得對外募集經費，分︱ 大學系統得斗對外募集經費 ，

配予各學校負責執行 。 ︱ 分配予各學校負責執行 。



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子1J 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大學系統置 第六條 大學系統置 一 、 依第三條規定， 第六條 大學系統置 第六條 大學系統置 一、依第三條規定，

系統主席一人，由 ＊統主席或系統校 組成大學系統之 系統主席一人 ，由 系統主席或系統校 組成大學系統之

系統內各學校現有 長一人，由系統內 各學校保有獨立 系統內各學校現有 長一人，由系統內 各學校保有獨立

人員兼任，綜理系 各學校現有人員兼 自主性與原有權 人員兼任 ，綜理系 各學校現有人員兼 自主性與原有權

統校務與聯合發展 任，綜理系統校務 責。 系統主席或 統校務與聯合發展 任，綜理系統校務 責。系統主席或

相關事宜，執行系 與聯合發展相關事 系統校長無實質 相關事宜，執行系 與聯合發展相關事 系統校長無實質

統委員會之決議， 笠，執行＊統委員 校長職權，以校 統委員會之決議， 宜，執行系統委員 校長職權，以校

對外代表大學系 會之決議，對外代 長之職稱稱呼， 對外代表大學系 會之決議，對外代 長之職稱稱呼，

統 。 表大學象統。 易使外界誤解＊ 統 。 表大學系統 。 易使外界諒解象

前項、大學系統 前項大學系統 統校長為系統內 前項大學系統 前項大學系統 統校長為系統內

主席為無給職，任 主席或系統校長， 各校校長之首， 主席為無給職，任 主席或系統校長， 各校校長之首，

期不得逾四年，期 由系統委員會推 或有總校長之誤 期不得逾四年，期 由系統委員會推 或有總校長之誤

滿得續聘一次 。 選，報教育部或其 解，恐衍生爭 滿得續聘一次 。 選，報教育部或其 解，恐衍生爭

第一項大學萍、 所屬地方政府核准 2義 ，去第一項刪 第一項大學系 所屬地方政府核准 議，去第一項刪

統主席由系統委員 後聘任之 。 除系統校長名 統主席由系統委員 後聘任之 。 除系統校長名

會推選，報教育部 稱 。 會推選，報教育部 稱 。

或其所屬地方政府 二、依現行條文第九 或其所屬地方政府 二、依現行條文第九

核准後聘任之。 條規定，大學系 核准後聘任之 。 條規定，大學系

本辦法中華民 統運作所需經費 本辦法中華民 統運作所需其豆費

國一百十一年十且 緣由參與系統之 國 l I l 年9 月 30 日 1~ 靜、由參與系統之

二日修正生效前， 各校提撥支應， 正生效前，已依前 各校提撥支應，

已依前項規定核准 並可對外募集或 項規定核准績聘逾 並可對外募集或



續時逾一次之大學 申請經費，分配 一次之大學系統主 申請經費，分配

系統主席，得兼任 于各校負責執 席，得兼任至任期 于各校負責執

至任期屆滿，不受 行﹔惟大學系統 屆滿，不受第二項 行﹔惟大學萍、統

第二項規定限制 。 並非實體單位， 規定限制 。 並非實體單位，

系統主席緣由~ 系統主席像由系

統內各校現有人 統內各校現有人

員兼任，倘另外 員兼任，倘另外

文給薪資，易造 支給薪資，易造

成外界質疑﹔且 成外界質疑﹔且

系統分配經費予 系統分配經費予

各枝，相關收支 各校，相關收支

應依何規定辦理 應依何規定辦理

亦未明定，易生 亦未明定，易生

外界混淆，是於 外界混淆，主於

第二項明定系統 第二項明定玲、統

主席為無給職 。 主席為無給職 。

另考量目前各大 另考量目前各大

學系統主席任期 學系統主席任期

及連任方式不 及連任方式不

一，且外界屢有 一，且外界屢有

檢討萬年象統校 檢討萬年系統校

長之議，表明定 長之議，表明定

系統主席任期及 ~統主席任期及

次數限制 。 次數限制 。

三、現行條文第二 三、現行條文第二

項，配合移列為 頃，配合移列為

第三頃，並酌作 第三頃，並酌作



文字修正 。 文字修正。

四、考量已核准聘任 四、考量已核准聘任

之系統主席於任 之系統主席於任

期內規劃之任務 期內規劃之任務

執行需求，為使 執行需求，為使

於本辦法修正生 於本辦法修正生

效前，已續時逾 效前，已續聘逾

一次之大學系統 一次之大學~統

主席得兼任至任 主席得兼任至任

期屆滿，美增訂 期屆滿，是增訂

第四項 。 第四頃 。


